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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强全区施工活动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各类施工活动的安全管理，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及时发现事故隐患，消除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施工活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强化内部管控措施，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建章立制。各施工活动实施单位应建立健全施工活动安全规章制度，明确管理的范围、实施步骤、责任分工、审批权限、考核奖惩等要求，特别是对施工前风险分析、安全措施、施工方案等要作出明确规定，严格遵照执行。

（二）执行施工活动报告制度。各施工活动实施单位应参照《施工活动报告清单》（见附件1）在施工活动3日前填写《施工活动报告表》（见附件2）并报至相关镇（街道）、部门。法律法规规范文件等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上报相应部门，同时报告辖区所属镇（街道）；其它施工活动报告辖区所属镇（街道），镇（街道）视情况指导施工活动实施单位同时将《施工活动报告表》报告有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

二、强化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一）签订承诺书。各镇（街道）要将本通知传达至辖区内各村居。各镇（街道）、各监管部门要与监管范围内的企业、村居签订《施工活动安全承诺书》（见附件3），监督企业、村居严格履行施工活动报告等承诺事项，对承诺事项失信行为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二）加强施工活动的报告管理。各镇（街道）、各监管部门要明确相应科室和人员对施工活动进行监管，建立施工活动管理台账，接到施工活动报告后，逐一进行登记，必要时进行现场检查核实，根据施工活动的具体内容，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分类实施管理。各镇（街道）、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安全网格员、包村包企干部和实名制监管责任人的作用，加大检查巡查频次，完善有奖举报制度，发现未按要求报告施工活动的行为要依法采取停止供电、停止施工活动等现场处置措施，并对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三、跟踪问效，建立长效监督约束机制

（一）加强社会监督。要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施工活动危险性的认识和关注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对施工活动中的非法违法行为进行跟踪报道，公开曝光。

（二）强化失信惩戒。对未严格履行施工活动报备制度、未严格履行承诺事项的施工活动实施单位，将采取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执法检查频次等措施。

（三）强化考核问责。将施工活动安全监管纳入安全生产工作考核重要内容，加大考核力度，对施工活动监管工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工作不到位，未履行属地或部门监管责任的，将进行通报、约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纪检监察机关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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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施工活动报告清单

1．土建施工作业：工业与民用建筑、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地下工程、房屋附属设施等施工作业。

2．拆除建筑作业：工业与民用建筑、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地下工程、房屋附属设施拆除工程，拆除形式为人力拆除、机械拆除、爆破拆除、静力破碎等作业。

3．管路设备安装及拆除工程作业：管道设备安装或拆除作业。
4．装饰装修工程作业：面积大于300平米或投资额大于30万元的室内或室外装饰装修作业。

5．特殊动火作业：生产运行状态下易燃、易爆生产装置区、化工物料输送管道、储罐、容器等部位及其他特殊危险场所进行的动火作业，带压不置换动火作业等。

6．受限空间作业：进入或探入单位各类塔、釜、槽、罐、炉膛、锅筒、管道、容器以及地下室、窨井、坑（池）、下水道或其他封闭、半封闭场所内进行的作业。

7．检维修作业：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料装置和设施的检维修作业；带压的特种设备的检维修作业。

8．吊装作业：检维修过程中利用各种吊装机具将设备、工件、器具、材料等吊起，使其发生位置变化的作业过程的，吊装重物的质量大于等于100t的吊装作业。

9．高处施工作业：作业高度在≥30m以上的特级高处施工作业；下列情形的高度在≥2m～≤5m的高处作业：

（1）在阵风风力为6级（风速10.8m/s）及以上情况下进行的强风高处作业；

（2）在高温（35℃以上）或低温（0℃以下）环境下进行异温高处作业；

（3）在降雪时进行的雪天高处作业；

（4）在降雨时进行的雨天高处作业；

（5）在室外完成采用人工照明进行的夜间高处作业；

（6）在接近或接触带电体条件下进行的带电高处作业；

（7）在无立足点或无牢靠立足点的条件下进行悬空高处作业。

上述7种情形如高于5m以上禁止作业。

10．动土挖掘作业：挖土、打桩、钻探、坑探、地锚入土深度在0.5 m以上；使用推土机、压路机等施工机械进行填土或平整场地等可能对地下隐蔽设施产生影响的作业。

11．交叉危险作业活动：在同一作业区域同时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危险作业活动。

12．建设项目试生产活动。

13．涉及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金属冶炼等高危领域的开停车活动。

14．应急、恶劣天气等紧急情况下，应立即报告相关镇（街道）、部门，待批准后方可施工。

附件2

施工活动报告表

	报告单位名称（盖章）
	

	施工活动

拟起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年  月   日  时   分

	施工活动作业地点
	

	施工活动作业内容
	

	拟采取的安全措施
	

	提交材料：1．施工活动实施方案

          2．施工活动风险分析记录

          3．施工活动作业人员培训情况

4．其它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施工活动安全承诺书

为确保施工活动安全，我单位郑重承诺：

1．对施工活动的安全承担主体责任，制定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2．严格按照《周村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施工活动安全管理的意见》要求将施工活动上报所在镇（街道）及相应的监管部门，并接受监督检查。

3．若发生未按要求报备施工活动的行为，或因未认真执行安全管理制度等原因致使施工作业活动失于管控，造成事故或不良影响的，将自愿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一式三份，分别由所属镇（街道）、监管部门、承诺单位留存）

———————————————————————————————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5月5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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